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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建设救灾思想探析 

蔡勤禹
1
 

【摘 要】：“建设救灾”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救灾思想，与传统的积极预防论相比，内容更丰富。学界

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建设救灾思想，可能由于以往简单地把建设救灾思想等同于积极预防思想。实际上，建设救灾

思想是将传统的积极救荒思想与西方传入的救荒思想融合，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提出并付诸于救荒实践的一种

新救灾思想。该思想内涵丰富，是防灾工程建设思想、防灾制度建设思想和救荒教育建设思想三位一体，表明中国

救荒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不仅重视防灾的工程建设，更将与之相关的防灾制度建设和民众防灾教育思想

一起建设，从而使防灾救灾成为一项立体性的综合工程。这种思想提升了社会对防灾各项措施重要性的认识。当然，

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建设救灾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有效地普遍地实施，结果灾荒仍旧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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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救灾”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救灾思想，与传统的积极预防论相比，内容更丰富。目前，学者对工赈思想与实

践研究得较多，(1)但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建设救灾思想，(2)可能的原因是学者多囿于积极救灾思想和消极救灾思想的分析框架，

把建设救灾思想等同于积极预防思想。笔者认为，建设救灾重在建设，比积极预防更明晰地表达了建设内容，其内涵比积极预

防更丰富。鉴于学界对建设救灾思想研究空缺，本文从建设救灾思想的提出、来源、内涵和在救荒思想史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进

行论述，以便对该思想有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对中国救荒思想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建设救灾”思想的提出 

建设救灾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首先提出。1920 年北方五省大旱灾，美国红十字会承担山东省津浦铁路以西的救灾工作，

他们没有通过直接施粮散银来赈济灾民，而是帮助灾民通过兴建或整修道路、桥梁、沟渠和其他一些公共设施来进行救济。对

于这种救灾方式，当时“有人认为这种方式是虐待灾民，但是，行之一见成效，不久便被社会接受，认为是合理的，社会其他

慈善机构也逐渐仿效这种做法”
(3)
。参与此次救灾的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认为这种工赈救灾是“最科学原则及最适于实用之救

灾方法”(4)。1921 年 9 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成立后，承继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首倡从事建设，实为防患未然之

切要工作”(1)，强调建设作为救灾首要选项。其第一任总干事艾德敷（D.W.Edwards）说：“急则治标，固未尝不可收效于一时；

若夫治本之道，首在预防，而预防之法，又端赖建设。是以本会成立之初，即立倡建设救灾之议，欲以人力之建设，谋天灾之

防卫，秉此主张，努力经营。”(2)可以说，华洋义赈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救灾”并将其作为组织目标，在实践中，即使办理

急赈，他们也“尽量用以工代赈，从事建设工程，及短期低利贷款办法”(3)。华洋义赈会成为民国“以科学方法，从事灾荒救济

与预防之唯一机关”(4)。此说并非自夸，后来实践证明所言不虚。1934 年，他们出版的宣传册，直接以《建设救灾》命名，反

映了该组织的救灾理念与行为方式。 

华洋义赈会首倡建设救灾并非偶然，它是近代以来中国救灾思想变化发展的结果。作为一个由中西人士合作组建的救灾组

织，华洋义赈会的救灾思想受到西方救灾思想影响较大。担任华洋义赈会农利委办会委员的美籍教授戴乐仁（J.B.Tayle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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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凯（John Lossing Buck）曾组织过大规模中国农村调查，获得中国农村存在的问题的大量数据和资料，他们提出解决农村灾

荒问题的方案是：“在水利工程与造林事业未发达之先，还要以金融与交通为减低灾荒程度最佳的良剂。”(5)这在以往的传统防

灾思想中极少提出。华洋义赈会第二任总干事马罗立（Walter H.Mallory）在 1926 年所写的《饥荒的中国》（China:Land of famine）

一书中深刻地分析灾荒成因，提出灾荒救治方案，突破了中国一般就灾论灾的思维定式。这些研究对于华洋义赈会建设救灾思

想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6) 

建设救灾思想提出后，得到国内学者回应，有学者从救灾实践中指出建设救灾为上策、以工代赈为中策、赈济钱粮为下策。

下策只是救活了命，贫穷依旧，灾来重演，循环往复，是“剜肉补疮”之举；中策是一钱多用，既救济了灾民，又修建了设施，

但中策毕竟是发生灾荒以后的事情，是“临时抱佛脚”“临渴掘井”；上策则是发生灾荒之前就开始的建设，是未雨绸缪，这

一方面需要启迪国人接受一个新的救灾理念，另一方面需要国家去提倡和承担这一责任。
(7)
这个思想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得到积极

响应，主要原因是它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积极预防救荒思想相契合。中国古代有通过改良水利、植树造林、开垦荒田、建

立仓储等方式来预防灾荒的积极预防论。(8)中国古代的积极预防论是建设救灾思想被接受的内在文化源泉。 

可见，建设救灾思想反映了中西救荒思想的交融互推。这一思想提出后，许多学者和政府要人不断将其发展，使其内涵进

一步丰富，从工程性防灾救灾到非工程性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成为一个以防灾救灾为目标，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和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整思想。 

二、兴建防灾工程 

兴水利、造森林、辟交通，是中国自古以来积极预防救荒思想的核心内容。近代以后，这些思想得到传承，又结合时代发

展，内容更加丰富。 

（一）修渠凿井 

修渠凿井是救荒中公认的良法，自古如此。民国时期，许多人提出水利工程存在的问题和因地制宜修筑水利设施的重要性。

章元善指出：中国“每次水灾成因，厥为河道淤塞，水难宣泄所致今若求根本之图，非举办大规模之工程，彻图疏浚不可”(9)。

河道淤塞与河道多头管理、经费缺乏和战争破坏有关。陈立夫指出西北地区旱灾水灾频仍，需要根据西北地形特点，因势利导，

兴办不同的水利设施。“近山者川道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若无山无河，平衍之处，归则劝令凿井，亦可稍资灌溉。一沟

之水，可当百井；一堤之水，可当十沟。勤事工作，将永远不忧旱魃之为虐。较之积谷以防饥，临渴而掘井，其劳逸为何如耶？”(1)

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在 1935年黄河大水灾发生后，曾专门发文提出根绝灾患的多项办法，其中关于水利道：“对于农田水

利有关诸要政，如培育森林，如疏浚江湖河川，如堤岸坝闸之修筑与保护，如助成国家水利工程之建设等，均宜视为行政最急

之要务，而我各地人民对于所在乡邑之沟渠河川堤闸工事，诸凡足为蓄泄灌溉之助者，尤当不待督促，按时修护。”(2)他指出政

府负责较大水利设施，民间负责较小水利设施，官民共同努力，推进全国水利设施建设。 

北方干旱少雨，凿井成为北方主要的抗旱措施。相对修建渠坝来说，凿井费时少、省钱，到处皆可设置，极为便利。一些

地方总结出凿井的两种工程类型：寻常井和钻井。寻常井包括土井和砖井，在中国自古以来多用之，井浅，主要靠浅地表水和

井地渗出水汇聚而成，能满足人畜饮用之需，若用于灌溉则显不足。钻井靠人力或机械打井，井深水量充足，“井筒之深，达

数十丈，费用以深度为标准，若用之灌田，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增加收获量，可为农田经济的水源”
(3)
。但是，由于农民

的普遍贫穷，打深井财力不足。为解决农民的打井资金问题，华洋义赈会探索了向农民贷款掘井的办法。1928 年他们在河北和

山东试点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向合作社发放贷款，用于专办掘井事宜，对于减轻旱灾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4)1935 年，华洋

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说：“河北山东连年亢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贷款于农，力倡凿井，先后共成五千余井，风气既开，

人民自动凿成之井为数更多，于是向来无水之处，均可得水灌溉，农事裨益匪浅，农产得以骤增抵抗天旱之力，自非浅显也。”(5)

华洋义赈会助农掘井，使农民得实惠，也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在 1937 年 6月行政院制定的《各省灾荒根本救济办法》规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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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凿井防旱，河北山西等省，均有凿井奖励办法，各被灾省份均可仿照办理，并应由省政府分令被灾各县地主农民，组织合作

社，一面由实业部令农本局商同省府，对于各项水利放款，分别妥拟办法，切实办理。”(6)从华洋义赈会通过鼓励农民组织合作

社打井，到政府专门设立水利贷款，给予支持，二者合力推动被灾省份多打水井防旱。 

以上这些新的建设救灾思想充实了中国救灾思想体系。 

（二）修路造林 

交通不便是灾害发生后饿死人数众多的原因之一。交通不便使外省的粮食运进灾区需要较长时间，灾民逃生需要历尽千辛

万苦，许多人都死在了逃生路上。孙中山在民生主义讲演中说：道路修通赈济灾区以平粜民食，开垦荒地以平均人口。“现在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在运输因为粮食运输不通，所以吃饭问题，便不能解决所以在穷乡僻壤地方，不能够筑铁路，只能够筑平

路，有了平路便可以行驶自行车。”(7)修筑道路可以使粮食在不同省份之间调剂，不忧匮乏，自无灾荒。陈立夫说：道路修通好

处多多，“可使耕种之收获便利，可以远垦荒地，使野无废土；次则可使农业产品，销售便利，使生产与消费可以调剂，农民

经济，自能日有进步。且交通便利，则文化易于灌输，农人亦可取得常识，以从事于民众运动，为吾党的基本队伍。其关于工

业品，此各省之富源如煤矿等多废置不问，今道路可以修整，则原料之输送，货物之运销，工人之征募等问题，皆可次第解决。”
(8)
 

中国旱涝频仍的原因之一是森林缺乏，“中国缺少森林，荒山浮土顺流急而下，沉淀河底，以致河流渐渐淤塞。由上之说，

足证缺少森林，可使水灾严重，可使河流淤塞。”(1)造林对于防治灾荒的重要性有：1.造林能增大雨量。“树木因生长关系，发

生一种蒸腾作用，由根部吸收多量水分，经过干部维管束系，再由导管输送上升，直达叶面之气孔，蒸发于空中，足以增高空

气之温度，遇冷凝结，而成霖雨据德法林业发达国家其降雨量经过多年实地之试验，测得有林地较附近无林地平均超过约百分

之十五以上。”2.造林能固水保土。“树木之生根，盘绕土中，得以巩固沙土，增加土粒之结合力，堤岸可赖于坚实。又地面

受树冠庇荫之作用，藓苔繁荣溢长以及落叶残枝等地被物之庇护，故降雨时既可减少流量，复可使水流缓缓流入河中，此其一

也。林地能涵蓄水分，而逐渐渗透地下，停留地中，成为涓涓之泉水，虽久晴亦无虞水源之断绝，此其二也。”植树造林能使

水流和缓，水位不致剧变，有益于河道交通，且能减免河水泛滥之害。3.造林能保护农田。“森林既能吸收多量之雨水，而使

水流和缓，田禾不致被暴雨淹没冲刷，又因林地能吸收地下水及含蓄降雨量之作用，不绝供给水源，农田得有朝夕浸润之便，

虽遇干旱或淫雨之季节亦不致酿成水旱之灾也。”(2)以上论述深入浅出，对森林与防旱防涝关系讲得一清二楚。 

为了推行全民造林，民国时期设立植树节，颁布《森林法》，但“喧嚣已久，上令下呈之公文式，以及每年一度之礼仪式，

实属毫无效用”，形式主义的造林遭到批评，有识之士大声呼吁：“要想根绝灾害，唯有造林；要想复兴国家民族，也唯有造

林。深望执政诸公，赶快集中人力财力，扩大造林工作，以救这多灾的中国。”
(3)
学者急切的呼吁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内森林破坏

问题之严重。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1937 年 6月，国民政府振务委员会拟定《各省灾荒根本救济办法》，规定：“政府历年来提

倡造林防灾，叠有明令，各省地方当局，亦渐能相率注重林政之建设，此后仍当继续由院通令，责成各省市县大举造林，以防

灾害，并注意营造水源林及堤防造林，一面应认真保护天然森林，严禁滥伐，及培养野生树林，俾收防止水旱灾害之效。”(4)

国民政府再次将造林和护林作为救济灾荒根本办法，反映了造林在防灾减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上述兴修水利、修路、造林等工程性防灾思想，古代虽已有之，但到了民国时期才对其重要性和科学性有了更深刻认识，

在学界的不断呼吁和宣传下，这些思想不仅成为许多慈善团体救灾理念的一部分，有的直接以工代赈，有的将建设工作放于平

时，防灾工程建设又进一步促进了民国时期的防灾思想发展。 

三、完善救灾制度 

民国时期救灾制度构建包括了许多内容，有的是老制度面临新问题，如报灾勘灾制度和水利管理制度；有的是全新引进的

制度，如农村合作社制度。下面就民国时期救灾制度建设思想中的一些新的表述和新制度思想来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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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进报灾与勘灾办法 

每逢灾荒发生，必有报灾和勘灾，有救荒实践经验的人曾指出报灾环节存在的问题：“细读现行勘灾规程条文，政府对于

各地灾情多重在是否实在这一问题上去考察，如像规定各县报灾时应填具灾况调查表，并须派人复勘，这都是侧重灾情的实在

与否和灾情程度两点，以为办赈之根据。诚然知道灾情的真实情况，在放赈上说起来是绝对的重要；但是不及考察致灾的原因

为根本上之对策，这便是一个缺点。”(5)这导致地方官员对建设水利和造林与垦殖等防灾措施不重视，这是灾荒难于根治的原因

之一。要改进这种报灾与勘灾内容上的缺点，有四点具体改进办法：“一、以后各县报灾，除了已经规定的必须报告外，在报

告书上还要详细说明致灾的原因，并且这些原因事先他们考察到莫有，若是知道了又曾否设法防止过，他们所用的防止方法为

甚么不能收效；二、灾象发生后他们是否在设法补救，其补救的方法如何；三、对于此后善后办法及将来根本消除灾荒的具体

计划，亦当责令其拟就呈报。政府再根据报告，派员复勘，或是由主管专员就近详查，若是事出意外，灾患之来非人力所能防

止者，可不必予于处罚，严令速筹善后；如因人事不臧，对于建设事业延不举办，或敷衍塞责，因而成灾者，则当按情节轻重，

予以惩处，并责令努力改善，此后不得再有同样情事发生；四、行政督察专员的设置，目的是在监督各县的工作，领导各县推

行政务，并对辖区内的应办事项，负责统筹办理的责任。他们对于属县的灾患，除了严厉督促县府拟订详密的救济方案外，还

应该发挥其统筹的效用，调查区内实况，拟定中心工作，领导和监督各县实行，并将考察所得的各县工作成绩，报由省府分别

奖惩。”
(1)
这样的建议对于改善救灾制度，推动建设救灾是十分必要的。 

（二）改革水利管理制度 

中国作为一个农本社会，古代有一套完善的河道管理制度。前清治河之官，“上有河督，下有河道河巡，事权统一，指挥

灵便”(2)。然而，这套河政制度进入近代以后陷入混乱状态，统一的河官制度逐渐废除，政出多门，诸多部门都负有水利职能，

形成“多龙治水”局面。到民国时期，“水灾防御隶属于内政部；水利建设初属建设委员会，嗣亦改属内政部；农田水利属实

业部，航道疏浚属交通部”(3)。另外，每省的长官各自担负自己境内的护河责任，导致流经不同的省的同一条河流由不同的地方

负责管理，而这些地方常常出于军阀割据扩充军备需要，不能将省款用于水利，修河护渠资金严重不足，致使许多水利设施年

久失修，破败不堪，阻碍了水利事业的发展，使水灾日甚一日。因此，学者建议：一是应设立治河治江机关，付以专责，统一

水利。中央政府当设一全国水利技术委员会或名全国水利局，以解决有数省关系之水利事业；二是延聘专家，组织一富有工程

经验及经济能力之全省水利技术委员会，以治理各省之水利事业。(4) 

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1934 年 11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各地水利机关一律划归该会管理，以便统一事权，统筹改进。1935

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各水利机关分类整理：1.仍照原组织办理者：导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2.更改名

称者：交通部扬子江水道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内政部华北水利委员会更名为华北水利委员会；3.撤销归并者：

内政部湘鄂湖江水文总站并入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永定河工款保管委员会撤销；永定河河务局交河北省政府办理；内政部太湖

流域水利委员会归并到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办理；撤销整理海河善后工程处。(5)至此，全国水利机关完成事权统一，既节约了行政

经费，又可以提高效率，对于河道的整理，减轻洪灾和干旱起到积极作用。 

（三）建立农村合作制度 

灾荒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村太贫穷，无力改善生产和生活，合作制度作于 20世纪初传入中国，被认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

良策。“农民最缺乏的是钱，无钱故不能改良农业，提高生活。若能借钱给他们，使他们去做生产的事业，例如买耕牛、凿水

井、改良土地等，那么，他们的境遇定会一天比一天改善。”(6)农村可以试行信用合作社，发挥农民自助助人的精神，以团体的

力量，谋划经济生活的向上和农业生产的增进。章元善提出了一条建立农村合作社—复兴农村—实现工业化的思路，“复兴农

村，则必须以合作为手段，以合作达到复兴农村之目的，徐以完成工业化”(7)。 

章元善根据在华北农村搞信用合作社的实践经验，按照其复兴农村思路，发展农村手工业，建立农村建运销合作社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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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公司，认为“农民有了手工艺品，可以把它委托合作社卖给国货公司，国货公司也可以把种种国货委托合作社卖给各农民

合作社输出农村的手工艺品，同时收进各地的国货，经济流通，人民逐渐可以富裕，购买力量增加，生活程度便可渐渐提高。”(1)

这种发展农村手工业、建立运销合作社——国货公司的农产品流通销售渠道，可以部分解决销路不畅问题，是改进农村经济落

后的一条途径。农民经济实力增厚了，抵御灾害能力就可以得到增强。 

合作社制度首先由华洋义赈会 1923 年在河北农村试点，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到20世纪 30年代国民政府大

力推广，合作社普及全国，截至1935 年 12月，全国共有登记合作社 26224所，社员 104 万。(2)合作社种类从最初的信用合作社

发展到供销合作社、贩卖合作社、棉花运销合作社、林业合作社、机织合作社、庄仓合作社、养蚕合作社、教育用品消费合作

社、灌溉合作社等；由村级合作社发展到县联合合作社，再到省联合合作社，最后发展到全国联合社，形成一个全国合作网。(3) 

农村合作制度起于农村金融枯竭，但其不限于信用合作，后来的发展表明，它成为农村改造的一种制度，对于改善农村各

种资源不足和农民一家一户的单干形态，壮大农村经济实力，预防和应对灾荒，发挥了一定作用。 

四、开展防灾教育 

建设救灾不仅体现在技术性的物质救灾，还体现在非技术性的制度和文化教育救灾。增强乡村民众和灾民文化教育，提升

农民对灾荒的认识和防灾措施的普及，也可以帮助灾民提高战胜灾荒信心。 

（一）灾工教育 

民国从事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关注到工赈使用的灾工在劳动中面临的很多问题，提出到灾工中开展教育，认为这样可以调剂

灾工的生活。“灾工的一切，被洪水陷埋了、冲去了，他们的心境上，必然是苦不堪言”，其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为了活

命又要做工，工作艰苦、乏味单调与无聊。因此，要治疗他们心理上的创伤，使其找到一些愉悦，“在他们工作之暇，有人去

施以教育，足以调剂颇多”，既可以给其心理安慰，也可以活跃灾工生活。其次可以增进工作效率。灾工每天机械地工作，“他

们若不是为体力的支配而降低工作的效率，也定会为了精神疲颓的痛苦而减低工作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若能利用他

们短短的休息时间，“讲一个故事，或说一则笑话，或谈一些奋起精神的话，他们的工作效率，一定不会比埋头不息的工人来

得低”。复次，拓展民众教育。从事社会教育不局限于教育馆和学校，而应该走进社会。“从救灾中去办的工赈教育，拓殖民

众教育的领域，借此可以获得工人教育的很好材料”。最后，再造农村社会。工赈教育实际上是农民教育，在没有灾难的时候

到农村进行社会教育是比较难的，利用工赈间歇讲一些“可以改良他们的生活的，可以增进他们的生活的教导，工赈教育是再

造农村社会的机会”
(4)
。 

时人认为，工赈教育的内容应将知识性和实用性结合一起。对于工赈的灾民来说，最易接受的是关于公民的和农事的教育。

“关于公民的，如为什么有水灾，为什么要筑坝等问题，会使他们因了解而愿意努力工作。若国内外时事的报告，中日交涉情

形的解说等，会使他们因闻所未闻而开阔智识。关于农事的，若耕种方法的改良，除虫方法的灌输等，会使他们因要增加生产

量而乐听。若造林也，若选种也，也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5)可见，工赈教育是具有实用性的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32 年 2—5月，江苏省各社会教育机关联合组织皖淮工赈区灾工教育团，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灾工教育：一是采用马拉松

式的教法。“白昼则乘灾工之暇，用谈话式灌输人生应有之常识；晚间则举行幻灯讲演。”(6)这种寓教于乐的方法颇受灾工欢迎，

使他们枯燥的工地生活增加了趣味和欢乐。第二种方式是编写灾工实用书，便于灾工有时间来学习。他们编写“灾工小丛书”，

包括《打坝子》《除三害》《栽树》《除虫》《灾工的病》等，分发给灾工学习。第三种方式是增加灾工娱乐，购买象棋等分送给

灾工，以提倡正当的娱乐。(1) 

工赈教育虽是赈济的一种，但因其为灾工传授实用知识，增加灾工对灾荒的认识，提高灾民的防灾认识能力和水平，为以

后应对灾荒和建设救灾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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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灾童教育 

灾童教育最早在传教士创办的育幼机构中实施，将养、教、工三者结合起来，教养兼施，以教为主。清末民初慈善家张謇

深受这种新式慈善思想影响，在南通创办新育婴堂，力去旧式育婴堂的腐败陋习和养而不教的做法，采用传教士的新法。民国

大慈善家熊希龄认为：救人之“身”，救不胜救；而慈善教育是救人之“心”，挽救这个混乱的社会，就必须兴办教育，从幼

童开始入手，医治人心。(2)他讲道：“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小孩子是人民的基础，况且已经长成了人的，好坏都是定规了，没有

法子再来改进，唯有小孩子是没有凿开的一个大璞，没有污染的一张白纸，只要下些功夫，把他教训好，个个都为健全国民，

这是多么紧要的问题呢？所以我从这个地方下手。”(3)他创办香山慈幼院，收容大量灾童，将他们培养成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公

民。 

灾童教育一般有文化、技能和实践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化课大致教授识字、国语、公民、常识、笔算、珠算、音乐、故事、

习字等。这些课程并非每个灾童都学，文盲只学习识字、故事等简单的文化知识，有文化基础的学习笔算、珠算和国语等。(4)

技能课主要培养灾童一技之长，一般设农艺、蚕桑、纺纱、织布、木工、鞋工等课程，聘请专门师傅讲授。实践课主要是结合

技能课来进行，有的技能课本身就是学用结合，比如农艺课会在基地实践学习果树栽培和庄稼试验，其他课也会将学习的课程

在实践中使用，生产的东西自用或用于销售。
(5)
 

灾童教育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批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还因文化课优异而不断求学成为大学生，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三）民众教育 

灾荒的多发与教育落后有一定关系，章元善认为：“教育落后，人民永久沉沦在愚昧昏迷之境域，天然势力遇不着科学这

个劲敌，自然是为所欲为，造成种种的浩灾了。”(6)教育落后，不能够科学地认识灾荒，导致各种天命主义灾荒论盛行，在防灾

方面不能主动作为，导致灾荒发生和扩大。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救灾必先救心，若是心不能救，必定是要作法自弊，黑幕在

所难免，如此救灾，何言可救根本的大计是在补救知识。知识一发生恐慌，有甚于面包的发生恐慌。面包能养人的生命，有了

知识，面包便不愁没有来源，所以说知识荒比面包荒还要贵重几倍？！”(7)知识匮乏使对灾荒的认识陈旧和缺乏科学性，救灾方

法和措施难于科学长久地应对灾荒。所以，为弥补民众灾荒教育的缺乏，应该开展教育。民众灾荒教育“并不是要人人学什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也不是要学什么‘曲礼曰，毋不敬’”等之类的礼道教化，而是教育农民学习与生活和生产最密切

相关的农业教育”，“虽不能说尽人专门去研究，但是农业科学上边的普通常识，凡是以务农为生活的人，必定须得人人具有，

才可以立于不败的地位。不然一点常识没有，一遇见荒旱来到，不是脚忙，就是手乱，事前毫无准备，临时又无补救的善策，

只落得面面相觑，坐以待毙而已”。
(8)
灾荒教育可以由办赈人员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于灾民加以多种训练，则赈不罔赈。一些社

会教育机构，也向民众开展以防灾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比如1932 年江苏省社会教育机关在皖北受灾农村建立民众教育实验村计

划，实验以两个月为期，教育的内容包括：1.造林知识：灌输造林常识，育树苗，设置小规模园林；2.农业推广：改良农事讲

演，农事展览会，指导种植及除害虫方法；3.公民教育：宣传抗日救国，举行五月国耻纪念节大会，举行公民运动，组织青年

团，组织乡村自治会；4.健康教育：举行清洁运动，布种牛痘，设乡村体育场；5.休闲教育：同乐大会，远足游览团，参观团，

国乐研究会；6.文字教育：挂图识字，问字代笔，壁报，书报阅览室，农民学校。(1)这些教育为民众科学应对灾荒和发展生产提

供了实际帮助。 

（四）合作教育 

合作制度是增强农民实力的防灾制度之一，对于农民来说，合作社是新鲜事物。因此，对农民开展合作教育，对他们进行

培训和指导，才可能达到由农民自主经营的目的。华洋义赈会是最早举办合作讲习会的，听讲人员是来自农村合作社的宣传员、

执行主任、监察主任、事务员等，讲座的内容有合作社的方法和经验、农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发展农村经济的介绍等。如1927 年

12 月第三次合作讲习会，有经济、会计、合作和农林四部分。经济讲座题目有《农业经济纲要》《现在农村问题》；会计讲座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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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是《普通簿记学》《会计学大纲》《查账学大纲》；合作讲座有《合作概论》《信用合作经营论》《消费合作经营论》等；农林讲

座内容有《农林》《作物》《农具》《家畜》《植物病害》《商业果树概论》。(2)从华洋义赈会合作讲习会的讲座题目可以看到，这是

通过合作讲习，以传授合作知识和农业知识为目的、内容比较广泛的实用讲座，既是对农民的思想启蒙，更为增强农村经济实

力、抵御灾荒风险，提供智力支持。华洋义赈会自 1925 年举办第一次合作讲习会起，到 1937 年止，每年举办一次，共举办了

12 次，听讲总人数达 19984 人。(3)此后，各地建立了不同名称的合作社推广组织，如江苏、山东农矿厅的合作指导员养成所，

浙江省合作事业指导人员养成所，江西省的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豫鄂皖赣四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等。(4) 

合作教育对于增进社与社、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团结、互助和交流，对于促进社员同心协力服务大众，养成自助助人、自立

立人的才能，改变愚昧，提高增强应对灾荒能力和水平，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概言之，通过对农民特别是灾民进行灾荒教育，提高他们对灾荒发生原因的认识和根治灾荒措施和办法的认同，有助于农

民以积极心态和行动去面对灾荒，便于各项救灾工程和制度的实施，从而减轻灾荒造成的损失。 

五、结语 

建设救灾思想是中国救荒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相对于古已有之的积极预防论来说，它在内涵上更丰富。它的核心是建设，

即：不仅要重视防灾的工程建设，也要重视与之相关的防灾制度建设和民众防灾教育的提升；既包括历史传承下来的工程性减

灾思想，也包括制度上和教育上的非工程性防灾救灾思想，从而使防灾救灾成为一项立体性的综合工程，提升全社会对防灾重

要性认识。建设救灾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的救荒思想从以救为主发展到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应对灾荒的新阶段。 

但遗憾的是，建设救灾思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落实，这与民国时期动荡的环境有关，因战争经费消耗太多，而政

府将财力用于战争，大大挤兑了用于民生的建设经费。加上河政管理体制问题和贪腐猖獗，使得灾荒日甚一日。另外，对于慈

善组织来说，这一思想虽然被很多有识之士接受，其重要性也被认可，但是修路修渠造林等工程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许

多慈善组织认为这些工程需要政府去做，而不是民间来做，他们更愿意将筹集的资金用于救人生命，而不愿用于修建工程。何

况相对于修建工程来说，救民募捐相对更容易，而修建工程募款要难。由于政府在民生问题上的少作为和慈善组织的不愿作为，

导致这一思想在实践方面成绩相对并不大，许多地方有政策却并未实施，致使民国时期重大灾荒仍然年复一年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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